	逢甲大學榮譽學生申請-各領域表現自述與實蹟佐證



學系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　　學號： ________________ 　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

填寫提醒：
1. 依遴選規定，申請人須於五大領域中具備至少兩項不同領域之傑出表現，請提供完整資訊，以利「榮譽學生審查委員會」進行綜合審議。
2. 為維持版面簡潔，未勾選之領域與表單說明文字，確認無須使用後可逕行刪除；若欄位不敷使用，請視需求自行增列。
3. 填寫完成後，請將檔案另存為 PDF 檔。為利於審查作業，請將檔名命名為「學系＋姓名」，最後再上傳至線上申請表單。

「競賽獲奬/學術成就」領域
	【卓越事蹟自述】限 1,000字內

	請具體描述您在「競賽獲奬/學術成就」領域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卓越表現。內容建議包含以下核心要素：
參與動機與挑戰：您參與該項計畫或活動的初衷，以及面對的關鍵問題。 
具體貢獻與行動：您在過程中扮演的角色、展現的專業能力或領導力 。 
成果與影響力： 獲得的具體成就（如獎項、專業認證或跨域實作成果）。




	【實績佐證】至多 5 份可具體證明上述卓越事蹟之佐證資料

	提醒：實績佐證應與前述自述內容具備高度關聯性，以利審查委員會進行核定。佐證資料範例與簡易說明：
1. 競賽獲獎：獎狀掃描檔/照片外、主辦單位官網的得獎公告或媒體報導（如校內新聞）。
2. 學術研究：如執行國科會大專生計畫，檢附核定通知書、結案報告摘要、成果展照片。若有論文發表，則提供論文封面、摘要或接受函。
3. 專業認證：專業證照掃描檔或語言檢定成績單掃描檔。







「跨域學習」領域
	【卓越事蹟自述】限 1,000字內

	請具體描述您在「跨域學習」領域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卓越表現。內容建議包含以下核心要素：
參與動機與挑戰：說明您投入跨域學習的初衷與背景動機，以及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。
具體貢獻與行動：闡述您於跨域學習期間自身能力的成長與收穫。
成果與影響力：呈現具體成果或成就，例如完成雙主修、跨域專題或實務應用成果等。











	【實績佐證】至多 5 份可具體證明上述卓越事蹟之佐證資料

	提醒：實績佐證應與前述自述內容具備高度關聯性，以利審查委員會進行核定。佐證資料範例與簡易說明：
1. 跨域修習證明：如修習雙主修、第二主修或微學程等，請檢附學程相關修習紀錄(含取得學分數)掃描電子檔(myfcu修習歷程截圖)。
2. 跨領域創新實作專案成果：如參與跨院專題、跨域實作課程或團隊合作計畫等，請檢附專案成果報告摘要、成果發表海報、簡報封面或成果展照片。
3. 跨域能力相關專業認證或培訓證明：如取得與跨域整合高度相關之專業證照、培訓結業證書或能力檢定成績等，請檢附證明文件。











「國際參與」領域
	【卓越事蹟自述】限 1,000字內

	請具體描述您在「國際參與」領域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卓越表現。內容建議包含以下核心要素：
參與動機與挑戰：闡述您參與海外交流的背景契機，並分享在跨文化情境下所面臨的實質困境與突破點。
具體貢獻與行動：描述在海外交流期間，您如何透過實際行動發揮價值，以及在專業素養與跨文化溝通上的成長收穫。
成果與影響力：體呈現海外交流的實質產出，並說明該經驗對個人職涯、組織或當地社群所產生的長遠效益。








	【實績佐證】至多 5 份可具體證明上述卓越事蹟之佐證資料

	提醒：實績佐證應與前述自述內容具備高度關聯性，以利審查委員會進行核定。佐證資料範例與簡易說明：：
1. 海外交換或研修證明：如赴海外交換、短期研修、雙聯學位或國際暑期學校，請檢附錄取通知書、在學證明、修課成績單或結業證書。
2. 全球組織或國際活動參與證明：如參與國際組織活動、國際志工、國際會議、國際論壇或擔任學生代表，請檢附主辦單位證明文件、出席證明或活動成果紀錄。跨文化專案或國際合作成果：參與跨國團隊專案、國際產學合作或與海外學生共同完成專題者，請檢附專案成果摘要、簡報封面、合作證明或指導單位說明文件。











「專業實習」領域
	【卓越事蹟自述】限 1,000字內

	請具體描述您在「專業實習」領域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卓越表現。內容建議包含以下核心要素：
參與動機與挑戰：說明您選擇投入專業實習的初衷與背景動機，以及在實務場域中所面臨的挑戰與採取哪些具體作為因應解決。
具體貢獻與行動：描述實習期間您實際承擔之工作內容與專案任務，同時呈現您在專業能力、團隊協作與職場素養上的成長與具體收穫。
成果與影響力：具體說明實習所產生之實質成果（如專案完成、效益提升、成果被採納、獲主管肯定等）。









	【實績佐證】至多 5 份可具體證明上述卓越事蹟之佐證資料

	提醒：實績佐證應與前述自述內容具備高度關聯性，以利審查委員會進行核定。若為申請當下甫進入實習階段，致尚無法提供完整成果或評核者，可著重呈現「實習規劃與預期目標」。佐證資料範例與簡易說明如下：
1. 實習錄取、在職或完成證明：如企業實習錄取通知書、實習合約、在職證明等可擇一檢附；若剛進入實習階段者，提供錄取通知書或實習合約即可。
2. 企業導師評核或推薦文件：檢附實習機構合作體驗成效評估表(表單標號L02)或企業導師推薦函。若剛進入實習階段因時間尚短無法取得正式考核者，請改提供企業導師／校內專業實習導師簡易之推薦說明。
3. 相關專業能力提升之證明文件：如實習生實習報告單(表單標號M01)、實習生實習成果心得報告(表單標號L03)、企業開立受訓之證明或實習延續聘任（如轉任工讀、預聘等）之證明文件。若剛進入實習階段尚未完成實習者，請提供專業實習規劃與評量(表單標號F04)、實習生實習行前報告(表單標號F05)，以展現實習規劃與預期目標。
4. 自主實習證明文件：若實習非透過學校管道申請，致無校內固定格式文件者，請提供具同等證明力之實習契約、企業開立之實習證明、專案成果摘要或相關官方佐證資訊。




「公共服務與領導表現」領域
	【卓越事蹟自述】限 1,000字內

	請具體描述您在「公共服務與領導表現」領域中，最具代表性的卓越表現。內容建議包含以下核心要素：
參與動機與挑戰：說明投入公共服務或擔任領導角色的初衷，以及在推動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與突破方式。
具體貢獻與行動：說明您實際擔任的角色與執行內容，並呈現如何發揮領導力與行動力，以及個人成長與收穫。
成果與影響力：具體說明所產生的成果與改變，並說明對組織或社群帶來的正向影響。






	【實績佐證】至多 5 份可具體證明上述卓越事蹟之佐證資料

	提醒：實績佐證應與前述自述內容具備高度關聯性，以利審查委員會進行核定。佐證資料範例與簡易說明：
1. 活動或專案執行成果：發起或參與公共議題倡議、活動規劃、志工服務，請檢附成果報告、簡報封面、照片或活動宣傳資料
2. 獎項或表揚證明：教學助理認證證書、志工服務表揚、社團/校內競賽獎項，請檢附獎狀掃描檔或校內公告。
3. 擔任職務證明：學生會、社團幹部、教學助理或志工，請檢附聘書或官方證明文件。














